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保[2010]4号


关于机动车、非机动车辆规范停放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含租赁学校场地的办事机构）、全体师生员工：

为贯彻落实学校创建文明校园活动实施方案，维护、保持学校良好的交通、环境秩序，现就校内机动车、非机动车辆规范停放提出如下要求：

1.校园内的机动车一律停靠在划定的停车线内（不含摩托车），非机动车（电瓶车、自行车）停放在就近车棚内。没有停车棚的单位，由各单位指定地点规范有序停放。

2.非机动车禁止进入或停放在行政楼（含院系部办公楼）和各教学楼内。

3.学生上下课人行流量高峰时段 （7∶40～8∶20 、
9∶30～10∶20 、11∶40～12∶10 、13∶40～14∶00 、
15∶30～15∶50 、17∶10～17∶30），学校对18号教学楼至中区15号教工楼的路段实行交通管制，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4.摩托车进入校园，仍按照《关于禁止摩托车在校园内行驶的紧急通知》（校保[2009]3号）执行，一律停放在大门左右两侧指定的摩托车停放处。校园内禁止摩托车通行， 

各单位要迅速传达到全体师生员工并认真贯彻执行，抓好落实。学校将组织以保卫处为主的专项督察组对校内乱停乱放车辆的行为进行纠查，对不按规定停车的人员提出批评，对劝阻不改者将予以处罚并全校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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